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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 “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

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

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

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

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

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

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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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是理解中国政府的关键主体。改革开放之后，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

面的积极性，以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的 “下管一级”和财政包干制为标志，中央政府

实施了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地方政府开始在地区事务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行政

管理体制的设置来看，“属地管理”和 “行政发包”是中国政府体系的典型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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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层面的职能履行，而是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

授权地方政府履行相关的政府职能。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央政府通过

分税制改革和加强垂直管理实施了 “软集权”，但为了推动省级政府接受新的税收体

制，中央政府不得不赋予地方政府在辖区内更大的管理权，这进一步巩固了行政分

权的制度安排。从财政支出来看，分税制改革重构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方

式，但并未扭转央地之间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公布的数据显示，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除了

个别年份，一直都在３０％以下，２０１０年更下降为１７．８％。① 而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来看，中央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外交、国防两个项目，地方财政成为履行政府对内

职能的主要支出者，２０１０年地方政府在农林水事务、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城乡社

区事务，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甚至超过９５％。因此，地方政府是

政府职能的实际履行者。

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得到了两种截

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广泛褒扬，被认为是促

进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因素。② 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正向联系，③ 行政分权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④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

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表现却饱受诟病。分权后，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

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并未相应提高，它被认为是扩大社会差距、导致社会

不公的重要因素。⑤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会文教费

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２５％左右，而经济建设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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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均为本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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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逐渐降低，但到２００６年仍高达２６．５６％。① 一项在福建、河北、山西和江西等

省份开展的实证调研表明，绝大部分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当低下。② 基于地

方政府的上述行为特征，学者们提出了 “地方发展型政府”、 “地方企业型政府”③

以及 “地方合作主义”④ 等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将具备上述行为特征的地方政府

统一指称为 “地方发展型政府”，它是指 “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

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⑤

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积极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的同时，却忽视了公共服务职能的承

担呢？什么因素导致地方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而难以转变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

呢？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考察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两种具有竞争性的解释

理论：“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 “分权化威权主义”。前者聚焦于分权的财政体

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在分权后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央的行为自

主空间，在财政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形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后者强调了中央

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的有效性，认为中央政府在分权后仍然通过掌握干部人事权构

建了纵向问责机制，从而确保地方政府行为在中央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地方发

展型政府是中央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

无疑，分权的财政体制和政府间的纵向问责机制都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

制度安排。但是，它们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是同等的吗？为了辨明地方发展

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我们选取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社会政策

创新的两个案例，考察在财政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施政纲领转变对地方政府行为

的影响，以此比较纵向问责机制和财政体制对于塑造地方政府行为的主次关系。两

个案例都显示，中央政府施政纲领的转变并不总是地方政府开展社会政策创新的根

源，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益才是地方政府的优先目标，地方政府由此形成了

以社会政策创新为工具的发展型政府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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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收支预算科目调整，２００７年及以后国家财政支出不再以功能分类，因此本文

只能采用２００６年及以前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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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现实》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那么，为什么纵向问责机制在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分权

的财政体制又难以改善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情况呢？通过考察发展型政府的制度基

础，我们发现，分权的财政体制并非地方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由于横向问

责机制的不健全，纵向问责机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地方政府缺乏外在约束，行为

自主空间不断扩大，形成了 “问责有限的分权”，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居于支配

地位，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选择性职能履行，形成了发展型政府。

与已有解释中国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文献相比，我们的研究确认了财政收益最大

化在塑造地方政府行为中的优先地位，表明高层政府施政纲领的转变并未带来地方

政府行为模式的变迁，而是形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新形态。对于 “分权化威权主

义”的观点，我们发现了纵向问责机制具有的局限性，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具有较

强的任意性权力，但基于信息 不 对 称 等 原 因，高 层 政 府 的 渗 透 性 权 力 却 明 显 不 足。

因此，中央政府尽管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施政纲领的转变并不能从

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进一步地，在肯定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的

解释力的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分权的财政体制既不必然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

水平，也非造就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根源。“问责有限的分权”，即地方政府行为缺乏

外在约束，包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司法体系等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以人事

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才是造成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制度基础。

一、中国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形成：两种竞争性的理论

分权是讨论改革开放后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模式的起点。但是，对于分权背景

下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因素，研究者们却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了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认为财政分权不仅赋予了地方政府处理辖区内经济社会事务的

管理权限，建立了促进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还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

相对独立于中央的地方利益，从而选择性地履行有利于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的政府

职能。另一种观点则聚焦于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和引导，指出中央政府通过掌握干部

人事权、构建政治锦标赛机制，实现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地方政府选择性履

行职能实质上是高层政府政策目标优先次序的反映。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钱颖一和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提出了 “中 国 特 色 财 政 联 邦

主义”的概念，将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视同政府向市场的分权，认为这是中国市

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指出，改革开放后的地方分权重构了央地权力关系，

在赋予地方政府处理辖区内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同时，实现了对中央政府的权

力制约。①确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 行 的 财 政 承 包 制 大 大 弱 化 了 中 央 政 府 的 财 政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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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１９９３年中央政府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２２％，已经缺乏足够能力开展宏

观调控，更不用说干预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王绍光、胡鞍钢于１９９４年指出，中央

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削 弱 了 国 家 （主 要 指 中 央）调 控 能 力、合 法 化 能 力，导 致 了

中央被架空的局面。① 在中央权力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研究者认为分权导致了相对

独立的地方利益，并引发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潜在矛盾。何显明的研究表明，地

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已演变成 “具有特殊利益结构和效用偏好的行为主体”，② 能

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 行 政 目 标。郑 永 年 将 中 国 的 央 地 关 系 概 括 为 “事 实 上 的

联邦主义”，指出地方政府具备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央政府很难单方面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省并改变 各 级 政 府 之 间 的 权 力 分 配。各 级 政 府 之 间 的 行 政 分 权

已制度化。③

那么，地方政府的 “独特利益偏好”是什么呢？研究者认为，在分权的财政体

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硬预算约束，必须以更加合理的方式管理地方财政，但也由

此获得了对地方财政收益的 “产权保护”，享有了支配地方财政———包括预算内和预

算外———收益的权力。戴慕珍指出，自负盈亏的财政体制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一个强

有力的逐利动机。在财政收益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地方政府愿意而且积极参与到

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盈余的活动中。④ 她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政

府行为的研究显示，在以企业所得税、流转税和工商税等为主要收益来源的财政结

构下，地方政府把促进工商业 发 展 作 为 施 政 重 点，着 力 推 进 辖 区 内 的 农 村 工 业 化，

就像 “董事会一样管理辖区内的工商企业”，形成了 “地方合作主义”。⑤周飞舟的近

期研究表明，在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增值税对地方财政收益的贡献日渐 式

微，地方政府藏富于企业的动力不复存在，乡镇企业也随之消亡。⑥ 相应地，由于

营业税 （主要来自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对地方税收收入的贡献不断增加，加上土地

财政对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地方政府行为出现了从 “经营企业”向 “经

营城市”的转变。⑦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尽管在不同时期参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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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差异，但它 “抓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本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① 从中建构

了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

与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强调地方政府自主性逻辑不同，另一种理论突出

了分权背景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调地方政府面临来自高层政府的纵向问责。一

方面，他们认同地方分权构成了１９７８年以后政府纵向治理结构的重要变迁，但另一

方面，他们表示中央政府仍然通过牢牢掌握干部人事权实现了对地方的强有力控制。

Ｐｉｅｒｒｅ　Ｆ．Ｌａｎｄｒｙ将这一局面描述为 “分权化威权主义”，② 即中央政府在赋予地方

政府一定自主权的同时，通过着力构建新的治理机制，形成了对地方决策者的制约。

在实践中，中央政府确实从未放弃过对地方行为的干预和引导。第一，在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地方分权之初，中央政府就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牢牢掌控对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的管理权限。此后３０多年中，中央政府多次重申这一原则。第二，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央政府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增

强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实行分税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就得到了迅速提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跃升为１９９４年的５５．７％。这一改革尽管没有

改变地方分权的实质，但强化了中央政府应用手中资源，采用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方

式奖励 “表现较好”地区的能力，③ 以 期 对 地 方 政 府 行 为 进 行 一 定 的 纠 正。第 三，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为了保障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中央政府开始

“试水”行政集权，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对其在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实

行垂直领导。④ 纳入垂直管理的行政部门虽然设在地方，但其编制、经费、人事和

业务等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从而脱离地方政府的管理序列，确保中央政策法规得

到有效实施。可见，地方分权形成了中国政府职能履行的 “委托—代理”模式，但

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而是采用各种办法试图完善针对地方政府

的纵向问责机制。⑤ 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调控和引 导 地 方 政 府 行 为 的 各 种 途 径 中，

党管干部体制无疑构成了纵向问责机制的核心。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 “分权化威权主义”对于中国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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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是，在基于地方自主的财政收益最大化和来自于高层政府

的纵向问责机制之间，究竟何种逻辑支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呢？根据 “分权化

威权主义”，一旦中央政府下决心调整政策的优先目标，地方政府实现向服务型政府

的转变就指日可待。而如果服膺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那么为什么分权的财政

体制无法有效改善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而是塑造了地方发展型政府呢？

中央集权是否是确保政府职能得到全面履行的唯一途径呢？无疑，辨析支配地方政

府行为模式的主导逻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是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

前提。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选取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创

新的两个案例，我们的关注点在于中央政府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之间的关

系，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对中央政策作出了回应。

二、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新形态

开展新农村建设是中央政府旨在缩小城乡差距、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项重

要举措，它突出强调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其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

标和任务。２００６年３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开始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政府的重要施政纲

领，强调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明确要求 “城乡

区域发展趋向协调”，“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的趋

势得到遏制”。其中，包括农村公路、农村饮水安全、农村沼气、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农村计划生育服务体系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在内的公共服务构成了新

农村建设的重点工程。① 事实上，从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了９个涉农的中央

一号文件，多次强调以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政府公共服务职

能履行的重要性。

各级地方政府立即对中央政府施政纲领变化做出了回应。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的 “十一五”规划无一例外地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的表述为 “统筹城乡发

展”或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作为重要内容写入其中。在县级政府层面也有相

似的回应。就此而言，正如 “分权化威权主义”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中央政府维持

了对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控制，只要中央政府变更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地方政府的

行为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

但是，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实施社会政策创新的实际进程却显示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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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情形。地方政府声称其社会政策创新响应了中央号召，但其政策制定与实施

的基本逻辑却更多受到财政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支配。在浙江省湖州市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案例中，地方政府推动养老保险扩面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解决养老保险基金运

作问题。在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案例中，政府从遏制农民市民化到积极推进农民

市民化，是城市化和土地财政双重诱因下的政策选择。

案例一　浙江省湖州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金运作压力下的公民权扩展

为农村居民提供养老保险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９年９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开展新型农 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试 点 的 指 导 意 见》 （国 发 ［２００９］３２号），要 求

“按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

题”。在过去，除了政府公务员的退休计划之外，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为主，以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作为主要覆盖对象，农村居民

没有 被 纳 入 制 度 覆 盖 范 围。在 农 村 地 区，民 政 部 尽 管 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 发 布 了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建立了旨在保障全体农民老年基本生

活的养老保险制度，把 “非城镇户口、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村人口”即农村居

民，也包括乡镇企业职工 （村办企业职工）、个体户、民办教师、乡镇招聘干部、职

工等纳入了制度覆盖范围，但由于这一制度缺乏国家财政支持，以购买国家债券和

存入银行为主的管理方式令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导致养老金水平极低，一些地区的

养老金每月只有３元。①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现已简称 “老农保”）在实践中名存

实亡，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游离在养老保险体系之外。

然而，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省湖州市农村居民却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

就已经享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资格。在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

的２００５年，湖州市已经有４７４５６名农村居民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占全

部参保人数的２１．１７％。这一局面的形成，得益于地方政府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发布的

两个地方性政策文件。

在我国，地方政府 （一般情况下为县级政府，市级政府主要负责辖区内除县以

外的市本级区域）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和基金管理者，可以在已有制度框

架内制定辖区的养老保险政策。１９９８年，湖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 ［１９９８］９０号 文

件，开始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城镇股份

制企业、联营企业、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企业中的职工以及临时用 工，

和在市工商登记注册的城镇私营企业及其全部职工、个体工商户、帮工以及社区从

业人员。它首次突破了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将大量在乡镇企业等就业的农村居民

纳入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２００３年，市政府下发 ［２００３］１号文件 《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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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东锋：《最牛养老金每月三块钱》，《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第Ａ３２版。



一步做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的通知》，再一次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覆盖范围，将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与其形成劳动

关系的职工以及个体劳动者，① 都纳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至此，湖州

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执行层面已经消解了城乡户籍的差异，实现了养老

保险的 “全覆盖”。２００３年，已有３７７０４名农村居民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体系，占总参保人数的１８．５６％。嗣后，它以每年不少于５０００人的速度继续增加。

２００７年，已有６４２２０名农村居民参保，占全部参保人数的２５．０％。

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是湖州市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农村居民扩面

的主要原因。湖州市的养老保险扩面，既先于中央明确要求解决 “农村居民老有所

养”的指令，也早于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那么，推动湖州市在地方层面

实施政策创新的动力来自何处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湖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背

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湖州市是一个以丝绸和建材为主要支柱产业的老工业基地，拥有较多国有企业。

然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产业发展遭遇瓶颈，国有企业改制不

可避免。以丝绸业为例，１９９５年第一季度，丝绸系统的１８家国有企业中有１１家亏

损，累计亏损达１７００万元。② 在此背景下，湖州市开始实施国有企业改制，在短短

数年间产生了一大批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对地方政府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造

成了巨大压力。湖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表明，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间，市政府

共组织了６万名下岗职工参加再就业工程，离退休人员的数量也相当庞大。按照当

时的规定，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金需要保持与机关、事业单位相当的水

平，而不是根据养老保险费和缴纳年份计算获得。事实上，大量离退休人员都未曾缴

纳过养老保险费。因此，湖州市的养老金支付能力遭遇了巨大挑战。在最困难时期，

基金支付能力仅剩数月。如果无法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养老保险基金将难以为继。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捉襟见肘，湖州市开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

试图通过扩大养老保险费的征缴来源，充实养老保险基金，提高养老金的支付能力。

在９０年代中期，与其他沿海地区相似，湖州市的私人部门已经得到蓬勃发展，乡镇

企业发展尤为迅速，它们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这部

分企业的职工并未被纳入制度覆盖范围，他们无疑构成了养老保险扩面的最佳对象。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湖州市放开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条件，规定所有进入非

农部门就业的工人，无论其户 籍 类 型 如 何，都 有 资 格 参 加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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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文件，只有 “城镇自由职 业 者”才 能 加 入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体 系。但 根

据湖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介绍，在执行中，即使是农村户籍的自由职业者，
只要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就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叶丽芳：《湖州市国有丝绸企业的困境与深化改革的思考》，《中国纺织》１９９５年第９期。



２００３年，政府更进一步将自雇人员纳入参保范围，从而尽可能扩大可征收的养老保

险费范围。然而，在制度扩面之初，由于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水平相对较高，个人缴

费和企业缴费总额达到了个人月工资水平的２０％左右，① 绝大部分企业和个人参加

养老保险的动力不足，养老保险扩面进展不大。为了尽可能扩大养老保险费的征收

范围，湖州市将企业缴费与职工缴费相分离，规定企业需要以 “企业发放工资总额”

而不是 “实际参保人数”为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换言之，无论职工本人是否参加

养老保险，企业都必须首先承担 “企业责任”。２００５年，为了确保养老保险费的顺

利征收，湖州市开始实行 “五险合一”，即把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

项保险合一，委托地税局在征取每月税收的同时征收五种保险的费用，确保企业按

时足量缴费。

由此，通过制度扩面、征收方式创新，湖州市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得到了

持续改善。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湖州市的基金支付能力达到１７个月，运作正常。

案例二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和土地财政的双重诱因

１９５８年颁行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户 口 登 记 条 例》区 分 了 农 业 户 口 与 非 农 业 户

口，区分了个人享有公共服务的资格。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就 业，

但户籍制度却导致进城务工农民在就业入职、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等方

面存在显著的权利缺失。大量学者聚焦户籍制度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认为户籍制

度在微观上导致了公民在就业机会、就业工资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

重要因素；② 在宏观上则引发 “三元结构” （即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问

题，制约了人口城市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农民

工权益保护，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

享有同等待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

和居住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等，构成了中央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政策

取向。然而，尽管中央政府早在１９９７年就发布了 《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和关于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国发 ［１９９７］２０号），作为各项公共服务主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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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相关规定，湖州市企业一般需要为职工缴纳

的养老保险费为缴费基数的１４％—２０％，个人缴纳标准则为缴费基数的８％。在养老保

险基金运作最困难的时期，湖州市曾报请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特批，将企业为职

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水平提高为缴费基数的２４％。
参见李晓飞：《户籍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别：基 于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数 据 的 定 量 研 究》，
《华中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０年 第３期；Ｐｅｎｇｊｕｎ　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Ｈｏｗｄｅｎ－Ｃｈａｐ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ｋｏｕ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Ｊｏｂ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２，ｎｏ．３／４，２０１０，ｐｐ．３６３－３８４．



供主体的地方政府却迟迟没有放开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获取方面存在着

显著差别。

不过，这一情形在近年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多个地方政府开始施行旨在促进

辖区内农村户籍居民市民化的政策创新。为了理解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内

在逻辑，我们选取重庆市于２０１０年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展开分析。

与中国其他 大 城 市 相 比，位 于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重 庆 市 人 口 城 市 化 率 偏 低。该 市

２０１０统 计 年 鉴 表 明，市 农 业 户 籍 人 口 总 数 为２３２６．９２万 人，占 户 籍 人 口 总 数

７１．０３％，而农村常住人口却只有１３８４．０８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４８．４１％。从就业

情况来看，农村就业人口总数为９５０．９５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５６．９８％。但第一产

业劳动力仅有７３３．６８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４３．９６％。这表明，大量农业劳动力在

实现非农就业、居住地迁移的同时，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从而游

离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外。

因此，促进已经实现非农就业和居住地转变的农村户籍居民市民化，构成了重

庆市２０１０年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在改革方案中，该市在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

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 “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

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最终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

城市化机制”。同时，该市明确 提 出 了 推 进 人 口 向 城 镇 集 聚 的 分 阶 段 目 标，包 括 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和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力争新增城

镇居民３００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２９％上升到３７％”，“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

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８０万—９０万人，到２０２０年新增城镇居民

７００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６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庆市将降低落户

条件和推进重点人群转移落户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重庆市降低了主城区、远郊３１
个区县城的落户条件，规定本市农村户籍居民可以通过在主城区务工经商达到一定

年限，或购买商品住房，或投资兴办实业达到一定条件等方式实现迁移落户。落户

条件的降低扩展了符合条件落户城镇的农村居民人数，为重庆市实施人口城市化战

略奠定了基础。作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农村居民 “转城”后开始和城镇居民一样享

受 “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获得完整的公民权。

那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是对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政府农业农村政策的积极响应

吗？表面来看，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的举措与中央文件的表述并无二致，都强调通

过户籍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值

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政策同样关注 “异地转移农民工”，而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却

以 “本市户籍农民工”为对 象，并 未 将 异 地 转 移 农 民 工 纳 入 政 策 覆 盖 范 围。此 外，

与中央稳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调相比，重庆市的农民工市民化目标更加显得雄

心勃勃，试图在２０２０年将非农户籍人口的比重提升到６０％，这对政策出台时非农

就业人口比重尚不足６０％的重庆市来说，似乎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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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对中央政府施政纲领的选择性回应，在具体

执行层面更与中央文件有较大差距。而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并未构成重庆市积

极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来源，那么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场户籍制度改革呢？

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来看，转移落户为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在获得各项

公共服务的同时，面临着 “失地”的可能。根据改革方案，对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

镇居民的，“允许自转户之日起３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的收益权或使

用权”。三年内，若农户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可以按照 《重庆市户籍制

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 （试行）》获得 “合理补偿”。有学者指出，该方案

尽管将 “依法自愿”作为宅基地退出的原则之一，但依据相关法律，“依法自愿”可

理解为 “三年内自愿退地，３年后城市户口和农村土地只能择其一，保留土地则需

将户籍转回农村”。① 也正因此，该方案被认为具有 “财产权”换取 “福利权”的典

型特征。换言之，获取 “土地”是政府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
《土地法》将中国的土地分为两大类型，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

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包括宅

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土

地的需求日益增加，从９０年代开始，通过旧城改造、围海造田、拆迁以及征地等方

式，政府不断增加城市化所需的城镇建设用地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 “土地财

政”，即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的重要来源。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

城市，土地财政的收益甚至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总额，如２０１０年，上海市土地出

让收入达到１５１３．４３亿 元，超 过 了 市 本 级 财 政 收 入 （１３９３．２亿 元）。从 全 国 来 看，

２０１０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２．７万亿元，同比增加７０．４％。重庆市虽未跻身土

地财政前三甲，但其土地出让收入同样不容小觑。２０１０年重庆市的土地出让收入达

到９８０亿元，加上房地产业的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 （１９９１亿元）的６０％—７０％。

由于土地财政数量庞大，地方政府具有强烈动机增加城镇建设用地。

地方政府尽管具有强烈偏好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但在２００８年以前，由于城乡

二元体制，地方政府只能在 城 镇 周 边 通 过 征 地 行 为 扩 张 建 设 用 地，即 所 谓 “经 营

城市”。２００８年，国土资源部发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管 理 办 法》（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８］１３８号），允 许 “农 村 建 设 用 地 地 块 复 垦 为 耕 地 后，可 以 增 加 等 面 积 的 城

镇建设用地地块”。这意味着只要地方政府能够获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就可以采

用 “增减挂钩”方式增加城 市 发 展 所 需 要 的 建 设 用 地，而 不 必 受 限 于 地 块 的 实 际

区位。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 产 生 了 减 少 农 村 集 体 建 设 用 地、增 加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的强烈需求，而通过户籍制度 减 少 农 村 居 民 数 量，将 他 们 手 中 持 有 的 宅 基 地 整 理

后复垦为耕地，无疑成为了增 加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的 最 佳 途 径。这 可 视 为 重 庆 市 出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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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重要 背 景，政 府 试 图 通 过 城 乡 户 籍 人 口 的 重 新 布 局，增 加 可

用的城镇建设用地，这既能满 足 城 市 化 发 展 的 自 身 需 要，也 能 够 为 地 方 政 府 经 营

城市增加财力。

通过考察上述两个案例，我们试图来回答下列问题：在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

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后，地方政府会从发展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吗？

“分权化威权主义”认为，地方发展型政府是中央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地方的反映。

在实行地方分权后，中央政府构建了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从而继续维

持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因此，只要中央政府调整政策的优先次序，地方政府

就会转变其行为模式，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对此，上述案例表明，中央政府施

政纲领的转变并不总是地方政府开展社会政策创新的根源。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

一定变化，但其行为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财政收益最大化才是地方政府的首

要目标，社会政策常常成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

首先，在上述案例中，中央政策都不是地方政府开展社会政策创新的根源。湖

州市政府早在１９９８年就发布了相关文件，决定将养老保险体系向在乡镇企业等就业

的农村居民开放，这远远早于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提出 （２００９），也早于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２００５）。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尽管发生于中央政策倡导之后，与

中央文件表述也具有相似性，但仅仅具有部分相似。与中央政策相比，重庆市区分

了 “本市户籍农民工”和 “农民工”，并有选择地针对前一群体开展了政策创新。因

此，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的这些社会政策创新，不能被认为是在中央

控制下的施政模式转变。

其次，对湖州市养老保险扩面和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过程及其背景考察

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开展的社会政策创新隐含了另一种 “发展”逻辑，仍然体现出

发展型政府的典型特征，表明了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地位。在湖

州市，国有企业改制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它必须要求政府解决国有

企业下岗、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不得已而实施了养老保险

扩面。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养老保险资格的获取仅仅是改革的 “副产

品”。进一步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通过扩大养老保

险费征收范围解决基金运作问题，而不是职工个体是否真正加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体系。在对地方企业职工的访谈中我们得知，部分农民工 （包括本地户籍和

异地户籍）并没有加入养老保险体系，因为他们不可能连续缴满１５年的养老保险

费，在办理转移手续时也只能取回个人账户部分的养老保险费。地方社会保障部门

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无论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转移，

还是跨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统筹账户 （即企业缴纳部分）都不可能

实现全部转移。显然，在养老保险扩面实践中，解决养老金支付问题才是政策创新

的根本动力，而它的起源则是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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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案例所显示的发展型政府特征更加明显。城市化发展向地方政府提出了增

加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财政收益最大化又进一步凸显了土地财政的重要性，在国

土资源部出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政策的背景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成为地

方政府获得土地和增加预算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并

不着力于取消人口在城乡间流动的制度障碍，而是延续了政府控制型的人口政策，

以确保政府可以掌握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建设用地。事实上，由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

革要求 “转城”农民以财产权换取福利权，方案实施之初，农村居民 “转城”的意

愿并不高。也正因此，重庆市在推动 “农转城”工作中突出了政府作用，除了制定

分阶段的人口城市化目标，还分人群、分梯次对城乡人口布局实施积极干预。比如，

改革方案将 “２２５．６万名在主城区务工经商５年以上、远郊区县城３年以上的农民

工”、“６６．７万名在市内就读的本市农村籍大中学生”以及 “１．８万名新增退役的农

村籍义务兵和服役期未满１０周年的士官”等作为 “农转城”的重点实施对象，并通

过一定的行政力量予以推动。

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尽管在２００５年提出了建设服务型 政 府 的 重 要 目 标，并 于

２００８年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目标设定为在２０２０年建成服务型政府，但仍然较难推

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尽管在名义上回应了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但其实

际行为仍然体现了发展型政府的特征，其社会政策创新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特

别是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的需要，而不总是对地方公众需求的回应。由此可见，地

方政府并未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的、以社会政

策为工具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正在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新形态。

三、发展型政府的制度基础：问责有限的分权

自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为标志，强化

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但

上述两个案例表明，高层政府施政纲领的转变并未带来政府行为模式的整体转型。

正如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所指出的那样，在财政收益最大化目标指引下，地

方政府仍然难以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长期不足，医疗、教 育、

住房等领域改革难以突破，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完善较难预期，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

型政府转型步履维艰。

那么，分权的财政体制为何未能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情况呢？“中国特

色财政联邦主义”认为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动机，但

它未能解释地方政府何以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位。相反，许多文献指出，地方分权

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如蒂伯特提出了著名的 “用脚投票”模型，认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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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间对财政收益的竞争将迫使地方政府回应公 众 需 要、提 高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效 率。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强调，多中心的、权力分散的行政体制是强化政府回应性、实

现民主行政的重要途径。② 可见，财政分 权 并 不 必 然 导 致 政 府 职 能 的 选 择 性 履 行，

但它也非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的充分条件。

问题的答案在于财政体制之外。在分权背景下，如何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确保政

府职能的全面履行是政府体制设计的核心问题。“分权化威权主义”注意到了以人事

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表明这是中央政府用以干预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工具，但

他们忽视了在地方层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体系等横向问责机制也是用以引

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司法

体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展现了横向问责机制的巨大潜力。其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逐渐成为政治参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Ｙｏｕｎｇ　Ｎａｍ　Ｃｈｏ的研究表明，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

职能得到不断加强，代表性职能也得到了一定强化，开始有能力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不再只是 “橡皮图章”。根据他的研究，一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已经

在反腐败、参政议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其二，法治作为约束政府权力的工具

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研究者 指 出，改 革 开 放 后 中 国 的 法 治 建 设 得 到 了 迅 速 推 进，

在制定大量法律、逐步实现有法可依的同时，法律作为约束公权力的工具也得到了

迅速发展，如１９８９年行政诉讼法的通过首次赋予了中国公民挑战公权力的权利，开

始将政府部门置于法律约束之下。④ 但毋庸讳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体系的

发展仍然很不完善。孙大光、冯兴元指出，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暗藏了 “仁慈型

政府”的假设，但这明显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与 “完美型

财政联邦制”尚有距离，⑤ 这是限制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原因。从现实

实践来看，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尚缺乏实质影响力，司法体

系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不强，是导致分权后政府职能难以全面履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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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承担了代表、立法、监督和维持统治等职能，是促进人民表

达诉求，保障公民权益、协调多元利益的重要机制。但在实践中，由于其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地方人大的职能履行高度依赖于地方党政领导一把手的支持力度，从而

缺乏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质影响力。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有效地监督基层党政

领导干部，中央政府开始在村一级推进村民自治，赋予村民参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

人事任命的权力，一些地区也尝试在乡镇一级开展 “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基

层民主试验。上述实践较好地促进了乡镇、村的职能履行，在规范基层政府行 为、

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和反腐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高层政府仍然对候选人提名

及其选举结果有着严格的控制，① 而且基层民主试验也多止步于乡镇一级，并未向

更高层级政府扩散，② 这无疑限制了地方人大的进一步发展，使它长期处于不完善

的状态，功能难以得到完全发挥。为了谋求发展，地方人大选择 “嵌入”到地方政

府之中并与之开展合作的策略。因此，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应被看作是分工

而不是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实际影响力也高度依赖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书

记的支持力度。③ 这样，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无疑具有较大局限性，难以对地

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有效的影响力。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功能难以完全发挥，使得公众较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公众

的物质文化需要也缺乏表达渠道，地方政府也因此失去了一个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

机制，其公共政策不仅无法反映、平衡日益多元化群体的差异化诉求，还产生了弱

势群体权益从属于地方财政收益等情形，由此强化了发展型政府的逻辑。前述湖州

市的社会保险体系改革，实质上是牺牲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险权益，来维

护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收益和地方政府财政收益；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则存在

牺牲转户农民财产权以满足地方政府、房地产发展商收益的倾向。已有研究者指出，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收益，往往以低价土地

吸引投资者，在征地过程中忽略城乡居民利益，而对私人部门经营者的诉求更具有

回应性。④ 值得指出的是，重庆市在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后，引发了公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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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大量质疑和批评。作为一种积极回应，政府开始允许转户农民无限期保留宅

基地。但这种事后的回应机制，其成本要远高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事前的、正

式的利益协调机制。

相比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法治是对地方政府不当行为的事后纠正机制，它强

调了法律对个人和国家权力的限制，但法治并不容易实施。一方面，我国的法律体

系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一些法律条文尚未完善。如当前许多征地案例，其根源在

于对个人财产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这无疑是导致公权力不受约束的重要原因。另

一方面，在地方政府行为不当时，高层政府更倾向于应用纵向问责机制，如采用对

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干部停职、免职等方式对事件加以处理，而非经由司法体系依据

已有法律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决。就个别案例而言，正如 “分权化威权主义”所指出

的那样，垄断的人事权赋予了高层政府在地方层面落实自身意愿的强控制力，高层

政府的介入能够更快、更有效地纠正地方政府行为。但长远来看，上述做法无疑弱

化了司法体系作为行政诉讼裁决者的角色，导致地方公权力很难受到法律的约束。

与此同时，由于纵向问责机制自身的局限性，高层政府事实上也很难对地方政府的

日常行为进行纠正，反而是弱化了地方政府受到的外在约束。借用 Ｍａｎｎ对两种国

家权力的区分，可以认为，纵向问责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任意

性权力，但其渗透性权力却明显不足。①

那么，为什么纵向问责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呢？以

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旨在通过影响处于关键决策岗位的党政领导干部，保

证中央意志在地方的有效执行。针对具体事件，高层政府无疑可以应用任命权等要

求地方政府落实高层政府意志，但它无法对地方政府的日常行为进行微观干预。为

了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设立了针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评办

法，采用考评指标体系的方式，依据量化的考评结果作出人事任命或奖惩，从而形

成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激励。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维持分权格局、在现有

体制内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以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也是当前时期中央政府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思路。如中央组织部颁发的 《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以及 《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等文件，试图通过完善干部考核评

价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不过，纵向问责机制的有效性建立在中央政

府能够获取准确信息，并对地 方 政 府 职 能 履 行 情 况 作 出 精 确 评 估 的 基 础 上。然 而，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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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经济发展目标，公共服务职能实现量化评估的难度很高，导致高层政府很难对

地方政府职能履行情况作出全面的评估和比较，这无疑弱化了运用纵向问责机制的

效果。

我们于２０１０年 对 浙 江 省 某 县 的 干 部 考 核 评 价 机 制 开 展 了 实 证 调 研。在 该 县

２０１０年的考评指标体系中，公共服务类职能，包括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指标的比

重已经相对较 高，加 总 后 达 到 了３５％，而 经 济 发 展 类 职 能 的 指 标 比 重 已 经 控 制 在

５０％以下。可是，相比于已经全面实现量化评估的经济发展类指标，如 “财政总收

入”、“地方财政收入”、 “国税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及 “服务业增加

值”，公共服务职能的指标量化程度相当低，它们只是以 “文化事业发展”、“体育事

业发展”、“教育事业发展”和 “卫生事业发展”等描述性指标的模糊概括。由于缺

乏足够信息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情况作出横向比较，真正影响最终考评

结果的依旧是易于量化评估的经济职能。在此情况下，受到考评机制和财政收益最

大化的双重影响，地方 政 府 对 于 经 济 发 展 类 指 标 往 往 表 现 出 “上 有 所 好，下 必 甚

焉”，形成层层加码的局面。在 “十二五”规划中，当中央提出８％的ＧＤＰ年均增

长目标时，除了上海、北京、浙江和广东，其他所有省级政府的ＧＤＰ年均增长目标

都高于中央的目标水平，部分省市甚至提出了 “五年翻一番”的要求。基于纵向问

责机制的局限性，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服务指标缺乏相应的激励，而只会选择性地开

展一些容易被高层政府注意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我们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对浙

江省新农村建设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农村居民认为生活基础设施、生产基础设施

是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得最好的事情，而其他的公共服务包括环境保护、社

会治安和医疗服务等，则是地 方 政 府 在 新 农 村 建 设 中 较 为 忽 视 的 内 容。总 体 而 言，

纵向问责机制在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时天然地具有选择性的特征，它使地方政府更关

注易于量化观测的经济发展指标，而较不重视公共服务等模糊指标，因而难以促进

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总之，当前我国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司法体系等横向问责机制具有较大的局

限性，其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尽管

赋予中央政府干预地方政府具体行为的任意性权力，但基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高

层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渗透性权力薄弱。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与纵向问责机制的有

限性，导致了 “问责有限的分权”，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主行为空间，使

得财政收益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逻辑，由此形成、固化了地方发展型政

府的行为逻辑。也正因此，扭转分权局面并非超越发展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

必然选择。在分权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横向问责机制和纵向问责机制，约束地方政

府行为，才是确保政府职能得到全面履行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李潇潇　责任编审：孙　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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